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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57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0年第 57次审议会议于 2020年 12

月 17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）：

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超捷紧固系统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

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迪巧系列产品品牌运营毛利

率高于生产商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迪巧系列产品毛利率高

于发行人其他系列产品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与安士系公司存在交叉持股情况，并签署了有

效期为 50年的长期合作协议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安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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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公司选择发行人独家运营迪巧系列产品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（2）发行人对安士系公司是否存在重大依赖，相关交易对发

行人业务独立性的影响；（3）是否存在解决交叉持股问题的

计划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“两票制”的持续推行，说明发行

人与制药企业合作方式的变化情况及对业务模式可持续性的

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人前次和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均为“新建智能化减震

及隔震制品装备制造基地项目”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前

次募投项目未实施完毕即开展本次募投项目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（2）两次募投项目增加类似产能的必要性及合理性。请保荐

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多个药品中标带量采购，存在中标后价格大幅

下降的情形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实

施前后中标药品销量、价格与毛利率的变动情况；（2）“两票

制”和“集采制”的持续推进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。

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业务推广费大幅增长，合作的推广

服务商数量众多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，

说明：（1）业务推广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与众

多推广服务商合作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与业务推广费相关

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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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 

3.2020 年 8 月，某公司以发行人侵犯其商标为由向法院

提起诉讼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该诉讼事项的缘由及对

发行人的影响；（2）未对该诉讼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

合理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发行人前身倍特有限为上市公司高新发展的子公司，

后被四川方向收购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收购的作价依

据及合理性；（2）高新发展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，是否存

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超捷紧固系统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1.2016 年 9 月，发行人前身派生分立为超捷股份与上海

祯楷两个公司。2016年 11月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由黄祯楷变

更为宋广东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派生分立及实际控制

人变更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宋广东与黄祯楷存在资金往来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金属件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

的原因与合理性，毛利率上升趋势是否可持续。请保荐人代

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新能源汽车紧固件销售规模较小。

请发行人代表说明新能源汽车逐渐普及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

力的影响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交叉持股等因素对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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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迪巧系列产品业务独立性的影响。 

（二）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存在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。请发行人

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。  

（四）超捷紧固系统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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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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